
信用卡邮购分期付款商品订购单
商品订购及信用卡分期付款信息（请用正楷如实填写完整，如字迹无法辨认，可能会导致本次订购申请失败）

订购人及信用卡基本信息（订购人必须为东亚中国信用卡持卡人本人）

订购人姓名 家庭电话（区号） （电话） 手机

有效证件类型 订购人有效证件号□□□□□□□□□□□□□□□□□□

信用卡卡号 □□□□□□□□□□□□□□□□
卡片签名栏末三位数字 信用卡有效期

电子邮箱地址：

订购商品信息（银行审核通过后将通知销售商送货）

商品编号 单价 数量 分期期数

商品编号 单价 数量 分期期数

商品编号 单价 数量 分期期数

商品编号 单价 数量 分期期数

本人领取□ 收货地址：同账单地址

代领人领取□ 收货地址：同账单地址

代领人姓名 代领人联系电话（区号） （电话） 手机

代领人有效证件类型 代领人有效证件号□□□□□□□□□□□□□□□□□□
本人已阅读并接受本订购单所附的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

订购人签名（签名须与信用卡背面签名一致）：

发票抬头：

银行专用栏：（本栏由银行填写）

现在就将此订购单填好后传真至 021-23273626 或邮寄至：上海邮政 435-299 信箱（邮政编码 200435），信封上请注明“邮购
专用”；或者直接拨打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亚中国”）信用卡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338 登记您的订购信
息。我们将尽快处理您的订单，并安排后续服务。
申办约定：
（1）订购人必须为东亚中国信用卡持卡人本人。订购人只需填妥邮购分期订购单及收货人联系方式，传真或邮寄至东亚中国，
或者直接拨打东亚中国信用卡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338 登记您的订购信息，经审核通过后，东亚中国通知供应商
为订购人送货，并将所购商品金额平均分成订购人在订购单中选择的期数记入订购人的账单中，订购人只需在约定期限内按
月还款即可享受免息免手续费的优惠。
（2）收到商品时请当面验货并在确认后签收，如果收货后发生质量问题，订购人应尽快向供应商申请更换或保修服务，具体
有效时间视不同供应商的不同商品而定，详见各邮购商品的描述信息。
（3）有关邮购商品的买卖、产品质量、送货及售后服务等事宜均由供应商提供，若订购人与供应商之间就商品的买卖、商品
质量、送货、退货、换货及售后服务或其它相关事宜发生争议或对商品内容有任何疑问，订购人应直接与供应商协商处理；
订购人不得因以与供应商之间发生争议为由拒绝偿还与之相关的信用卡债务。
（4）任何有关邮购商品及其购买服务的责任，由有关供应商或配送商承担，东亚中国仅提供信用卡支付结算服务，并承担相
关责任。
（5）订购人在收到邮购商品后，该商品的修理、退换货由供应商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办理。
（6）供应商在接到东亚中国核准的订单通知后，把订购人所购买的商品运送到订购人的账单地址。指定的收货人签收后即视
为商品发送完成。
（7）为确保商品的顺利发送及保障持卡人的利益，如果存在代收人，代收人需出具有效证件、经货运人员核实后，交付货物
并请代收人签收。
（8）收货人在签收之前请确认货品为订购人所购商品，商品外观、颜色、数量、型号及完整性等属性符合要求。订购人如在
供应商发运后取消订单或者订购人、代收人在货物到达后无正当理由拒绝收货的，则应由订购人承担该货物来回运费 100 元，
届时，东亚中国有权将该笔运费计入订购人的银行信用卡的账单中由订购人承担并由东亚中国转交供应商或其物流单位。
（9）商品的配送城市依据供应商的物流能力决定，详细情况以东亚中国公布为准。
（10）供应商将视实际配送距离完成对商品的送货工作（通常在 15 个工作日左右），如果订购人在订购成功后 15 个工作日
内未接到供应商的送货电话通知或商品包裹寄达通知，请自行拨打供应商订购人服务电话询问。


